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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市人民政府

关于对企业划拨地实行有偿使用和对改制企业租赁土地征收地租赁费的通知

文政发〔2003〕43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规范土地市场秩序，保证国有土地收益，促进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市政府决定进一步完善对未改制企业使用的划按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对改制企业租赁使用的土地征收土地租赁费的有关规定。现就有关问通知如下:

一、征收和有偿使用范围

（一）市属改制企业、镇办改制企业、街道办事处、开发区及居委会所属改制企业，凡是租赁使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自2000年1月1日起征收土地租赁费；今后企业改制租赁使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自改制创立之日起征收土地租赁费。

（二）使用划拨土地且未改制的企业（包括上级驻文企业、市属企业、镇办企业、街道办事处、开发区所属企业，下同），其划拨土地使用权要实行有偿使用。有偿使用的方式为补办土地出让手续或实行年租制。在城市规划区内的企业，要实行年租制，按规定缴纳有偿使用费；在城市规划区外的企业，可补办土地出让手续，也可实行年租制。补办土地出让手续的企业要按规定的标准一次性缴足地租；实行年租制的企业要按规定缴纳有偿使用费。

二、征收办法及标准

在城市规划区外使用划拨土地未改制的企业，补办土地出让手续，到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大厅国土资源局窗口办理；实行年租制的未改制企业和缴纳土地租赁费的市属改制企业、街道办事处、开发区及居委会所属的改制企业，到市国土资源局地租征收所缴纳；镇办改制企业的土地租赁费由企业所在地镇政府收缴。国土资源局地租征收所要与各企业签订征收合同，按时收缴土地租赁费和有偿使用费，并及时全额上缴市财政局。

土地租赁费和有偿使用费要根据企业使用的土地用途、面积、级别和市政府确定的地租标准进行测算。如市政府重新调整土地级别和地租标准，土地租赁费和有偿使用费按新确定的标准进行计算。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的有关规定

（一）凡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应当以有偿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建设用地，可实行租赁；但城市规划区和镇区的经营性用地必须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不得实行租赁。

（二）租赁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期限由租赁合同约定，最长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年限；有经营期限的企业，土地使用权的租赁期限不得超过规定的经营期限。

在租赁使用的年期内，该租赁土地如出让，承租人有优先受让权；租赁土地在办理了出让手续后，原租赁关系终止。

（三）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承租土地使用权，因规划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提前终止租赁关系。

承租土地使用权期满，承租人可申请续期，除根据公共利

益需要收回该出租土地使用权的，应当予以批准；未申请续期或者虽申请续期但未获批准的，承租的土地使用权由国家依法无偿收回，并可要求承租人拆除地上建筑物、构筑物，恢复土地原状。 

四、管理与处罚

城市规划区外未改制的企业，缴足地租、补办了出让手续的，其土地使用权可依法出租或转让；企业使用租赁性质或实行有偿使用的土地使用权，需进行转让、出租、抵押、改变用途的，必须经市政府批准，办理有关手续，否则，按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处理；租赁或有偿使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企业，要严格按照市政府规定的地租标准上缴租赁费和有偿使用费。拖欠缴纳超过1个月的，由国土资源局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通知下发后，文政发〔1996〕5号、文政发〔2000〕24号文件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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